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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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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一）政策依据

□ 财税【2015】119号

□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97号

□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40号

□ 财税【2018】64号，委托境外

□ 财税【2018】99号，18-20年，7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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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二）加计比例

财税【2018】99号，18-20年，75%

费用化：期间发生的

资本化：期间摊销的，无论研发何时发生

资产成本：会计上确认，符合加计扣除条件的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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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三）扣除内容

1、人员人工费用。

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、基本养老保险费

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、生育保险

费和住房公积金，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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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□ 人员工作时间

□ 人工成本不含：培训费

□ 研发人员的福利费、补充医疗、补充养老

□ 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费用

□ 间接从事研发的工资、五险一金通过“直接投入

费用”“新产品设计费”间接分配计入

□ 一人多项的分摊问题（工时）；非全职研发人员

□ 劳务费用扣除问题（个人；劳务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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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2、直接投入费用

（1）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、燃料和动力费用。

（2）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、工艺装备开发

及制造费，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

购置费，试制产品的检验费。

（3）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的运行维护、调整、

检验、维修等费用（不含房产），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

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租赁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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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特殊事项关注：

（1）日常研发计入研发费用，但形成的下脚料、残次

品、中间试制品等销售的，该收入要冲减研发费用（哪年

）

（2）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

的产品对外销售的，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

扣除（哪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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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4、新产品设计费、新工艺规程制定费、新药研制的临

床试验费、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。

注1：自己发生的还是委托他人发生的？

注2：若自己发生，如何归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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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5、无形资产摊销。

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、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（包括许

可证、专有技术、设计和计算方法等）的摊销费用。

（1）购买专利形成无形资产

（2）自主研发资本化形成无形资产（与费用化差异）

（3）股东知识产权投资形成无形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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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6.其他相关费用。

技术图书资料费、资料翻译费、专家咨询费、高新科

技研发保险费，研发成果的检索、分析、评议、论证、鉴

定、评审、评估、验收费用，知识产权的申请费、注册费

、代理费，差旅费、会议费、职工福利费、补充养老保险

费、补充医疗保险费。

其他费用=第１项至第５项的费用之和×10％/(1-10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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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7、委托研发

委托研发：按实际发生额的80%计算加计扣除

费用明细：委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，受托方

应向委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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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财税【2018】64号

2018.1.1后，委托境外研发费的80%可加计

□ 受托方不能是个人（境内委托可以）

□ 委托方需做技术备案（境内委托，受托方）

□ 发生额×80%≦境内研发费用×2/3（境内研发费用

口径；是否包括境内的委外研发）

□ 有关联关系的，受托方需提供费用明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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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四）常见问题

1、取得知识产权是否一定要资本化

总局2017年40号公告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

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，其资本化的时点与会计处理

保持一致

2、失败的研发项目是否可以加计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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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五）负面清单—不能加计扣除的活动

1、企业产品（服务）的常规性升级。

2、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，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

工艺、材料、装置、产品、服务或知识等。

3、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。

4、对现存产品、服务、技术、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

重复或简单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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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5、市场调查研究、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。

6、作为工业（服务）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、测

试分析、维修维护。

7、社会科学、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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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六）负面清单—行业

1、烟草制造业。

2、住宿和餐饮业。

3、批发和零售业。

4、房地产业。

5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。

6、娱乐业。

7、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。



19

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七）会计核算

财税【2015】119号：企业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

要求，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；同时，对享受加计扣除

的研发费用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，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

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。企业在一个纳税年

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，应按照不同研发项目分别归集

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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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（八）税务管理

1、项目鉴定

税务机关对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项目有异议

的，可以转请地市级（含）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鉴

定意见，科技部门应及时回复意见。

企业承担省部级（含）以上科研项目的，以及以前年

度已鉴定的跨年度研发项目，不再需要鉴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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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2.年度核查

税务部门应加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后续管

理，定期开展核查，年度核查面不得低于20%。

税总发〔2015〕10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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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资料清单：

1.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

部门关于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

2.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

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；

3.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

目的合同（科技部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》登记主体：当事

人；《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》登记主体：卖方、中介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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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4.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

、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（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）；

5.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、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

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；

6.“研发支出”辅助账（97号公告有模板）

7.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（含）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

门出具的鉴定意见，应作为资料留存备查;

8.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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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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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政策依据：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

评价原则：企业自主评价、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实

施、科技部服务监督

评价时间：随时。每年1.1-3.31更新

评价地址：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

https://tsme.chinatorch.gov.cn/techBased/showLo

ginPage.d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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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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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（一）必备条件

1、中国境内（不含港、澳、台）注册的居民企业。

2、职工总数不超过500人、年销售收入不超过2亿元

、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。

职工总数=在职+兼职+临时聘用

在职：劳动合同或社保鉴别

兼职、临时聘用：全年在企业累计工作6个月以上

按季度平均数计算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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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销售收入=主营+其他

资产总额=会计报表上年期末数

以上年汇算清缴报送的会计数字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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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3、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、限

制和淘汰类。

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）》国家发展改

革委第9号令



30

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4、企业在填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

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、科研严重失信行为，且企业未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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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（二）选备条件（满足必备基础上，同时满足下列条

件之一）

1、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；

2、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

位中排在前三名；



32

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3、企业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；

国家（省、部）重点实验室、国家（省、部）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、国家（省、部）工程实验室、国家（省、部

）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（省、部）企业技术中心、国家（

省、部）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

4、企业近五年内主导（起草单位前5名）制定过国际

标准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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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5、打分（100分，得分≧60，且科技人员≠0）

□ 科技人员/职工总数比例≧10%（10-30） 4-20分

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，以及专门从事上

述活动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，

在职+兼职+临时聘用人员，兼职、临时聘用人员全年

须在企业累计工作6个月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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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□ 研发费用/销售收入≧2% （2-6）10-50分

或 研发费用/成本费用≧10%（10-30）

研发口径：财税【2015】119号

销售收入：主营+其他

成本费用：会计口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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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□ 知识产权 6-30分

A. 1项及以上Ⅰ类知识产权（30分）

B. 4项及以上Ⅱ类知识产权（24分）

C. 3项Ⅱ类知识产权（18分）

D. 2项Ⅱ类知识产权（12分）

E. 1项Ⅱ类知识产权（6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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